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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 《管理办法》起草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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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理办法》起草背景

   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，进一步落实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

精神，解决我县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的新问题，根据县政府工作安排，县行政审
批局于2022年5月份牵头起草了《沁水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。起草过程坚持深
化改革、问题导向和统筹兼顾，参考《晋城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（试行）》（晋
市政发〔2021〕6号）、《沁水县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备案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沁政办
发〔2017〕8号）、《沁水县政府性投资项目投资控制管理制度》（沁政办发〔2013〕
76号）等市县政策法规以及《华容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《定州市政府投资项目
概算调整管理办法》《福田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》等条件与我县相近的
县市政策法规制定该《办法》。为增强《办法》可操作性，多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
通过集思广益和反复讨论，力求《办法》既能够贯彻上级政策，又能够较好切合我县
实际，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同时有助于政府投资项目高效推进。



      

        第二章 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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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

   办法共十三章六十五条，全篇按照项目全生命周期进行流程化表述，便于管理

部门和项目单位易看、易懂、易操作。本办法的主要内容和条款为：
    （一）总则。第一条至第四条，包括立法依据、适用范围、遵循原则、部门分工
等。
    （二）投资决策。第五条至第七条，包括项目储备、前期启动等。
    （三）年度投资计划。第六条至第十二条，包括投资计划制定、资金预算、投资
计划调整程序等。
    （四）审批流程。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，包括审批流程、审批要求、审批流程优
化等。
    （五）前期管理。第十六条至第二十四条，包括审批标准、文本编制、可研批复、
初设批复、规范方案、概算控制、预算控制、工程全过程咨询服务、招标核准、EPC
项目、简化审批、重大项目等。 
    （六）招（投）标采购管理。包含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九条，主要在招标管理、
中介服务、部门职责等方面作出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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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

   （七）项目建设管理。包含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八条，主要在建设程序、实施要

求、平台录入、资料统计、部门监管、竣工决算、决算审计、竣工验收、档案管理等
方面作出了规定。
    （八）工程变更。包含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四条，主要在变更原则、变更分类、
变更情形、变更程序等方面作出了规定。
    （九）概算调整。包含第四十五条至第五十二条，主要在调整条件、调整要件、
调整程序等方面作出了规定。
    （十）项目资金拨付和管理。包含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，主要在拨付原则、
拨付程序、不予拨付等方面作出了规定。
    （十一）项目的监督和检查。包含第五十六条至第五十九条，主要在进展监督、
财务监督、审计监督、申诉举报等方面作出了规定。
    （十二）责任追究。包含第六十条至第六十三条，主要在违法行为、共享公开、
监管责任、业主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规定。
    （十三）附则。包含第六十四条至第六十五条，主要在办法解释、执行日期等方
面作出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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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解读单位：沁水县行政审批局


